
行政法人及其人員執行具公權力業務時，涉及行政程序法及國家賠償法疑義

發文機關：法務部

發文字號：法務部 95.02.09. 法律字第0950000038號

發文日期：民國95年2月9日

主旨：所詢行政法人及其人員執行具公權力業務時相關法律關係疑義乙案，就涉及行政程序

　　　法及國家賠償法等部分，本部意見如說明二至四。請　查照參考。

說明：

　一、復　貴局 94 年 12 月 30 日局企字第 0940066424 號函。

　二、按行政程序法第 2　條第 2、3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行政機關，係指代表國家、地方

　　　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，從事公共事務，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（第 2

　　　　項）。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，於委託範圍內，是為行政機關（第 3　項）

　　　。」故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適用本法之機關，係採廣義說與實質說，並

　　　不限於行政院暨其所屬各機關，其他有具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，於從事公共事務、行

　　　使公權力時，亦屬本法之行政機關（本部 90 年 6　年 21 日法 90 律字第 018269 

　　　號函參照）；又本法第 3　條第 1　項規定：「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，除法律另有

　　　規定外，應依本法規定為之。」準此，須行政機關所為之行為如屬公權力行政之範疇

　　　，即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（本部 90 年 2　月 13 日法 90 律字第 047211 號函）。

　　　復依行政程序法人法草案第 2　條第 1、2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行政法人，指國家及

　　　地方自治團體以外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為執行特定公共任務，依法律設立之

　　　公法人（第 1　項）。前項特定公共任務，以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

　　　效能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，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，且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

　　　為限（第 2　項）。」故行政法人為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，其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

　　　織，如其所執行之特定公共任務，涉及公權力之行使，參酌上述說明，其屬本法所稱

　　　之行政機關，所為公權力之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自應是用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。

　三、次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國

　　　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國家賠償法第 2　條第 2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該條文所謂「公務

　　　員」，係採學理上最廣義之公務員概念，舉凡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均屬之。而所

　　　謂「行使公權力」者，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，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

　　　，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行為，以及提供給付、服務、救

　　　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社會成員之利益，已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（臺灣高等法院 86 

　　　年度重上國字第 6

　　　號裁判要旨參照）。又同法第 3　條第 1　項復規定，國家就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

　　　管理有久缺，致人民生命、身體或財產受害者，亦應付損害賠償責任。另我國國家賠

　　　償制度有關損害賠償責任之主體除國家外，依國家賠償法第 14 條之規定，其他公法

　　　人亦為損害賠償責任之主體，且參酌其立法意旨略以：「國家以外之公法人如…，亦

　　　有特定之公權力，若其行使此項公權力或就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，亦有侵害

　　　人民自由或權利之可能，為使人民權益獲得充分保障，爰設本條規定，俾受損害之人

　　　民亦得依本法規定，直接向公法人請求賠償」，依行政法人草案第 2　條規定，既定

　　　行政法人為公法人，則行政法人行使公權力或就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，如有

　　　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，自有國家賠償法之適用。

　四、又行政法人法草案第 2　條所規定，依法律設立之行政法人，性質上如係屬政府資訊

　　　公開法（94　年 12 月 28 日總統令公布）第 4條第 1　項規定所稱之政府機關，則



　　　應一併注意政府資訊公開法之適用。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

副本：本部法律事務司（4 份）


